
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兒少服務約用生活輔導員職缺公告 

機關名稱 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 

職    稱 生活輔導員 

職缺類別 不定期契約約用人員 

名    額 4 名(得依需要列候補 2人，候補有效期間至甄選結果確定之翌日

起 3個月內) 

性    別 不拘 

工作地點 衛生福利部南區老人之家(少教所) 

工作地址 屏東市瑞光里香揚巷 1號 

上網期間 即日起~115 年 05 月 18 日 

資格條件 生活輔導員： 

一、專科以上學校家政、護理、兒童及少年福利、社會工作、心理、

輔導、教育、特殊教育、犯罪防治、社會福利、性別相關學院、

系、所、學位學程、科畢業者。 

二  二、專科以上學校畢業，並取得下列結業證書之一者： 

（一）(一)各類教師教育學程。 

(二)前款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之輔系或學分學程。 

(三)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 

助理生活輔導員： 

一、高級中等以上學校家政、護理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

科畢業者。 

二、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並取得下列結業證書之一者： 

（一）前條第一款相關學院、系、所、學位學程、科之輔系或學分

學程。 

（二）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 

三、具有三年以上社會福利機構照顧工作經驗者。 

工作項目 一、依據安置兒少身心發展階段及個別化需求，配合照顧服務計畫

提供生活照顧。 

二、建立安全依附關係及生活常規，提升個案生活自理能力。 

三、促進就學適應及原生家庭親情連結，以促進個案正向發展。 

四、採取輪班方式提供照顧服務。 

五、其他配合機關需求應辦理事項。 

薪資待遇 1.生活輔導員月薪 38,948 元，助理生活輔導員 35,053 元(內含自

負勞健保費)，並依年資及年終考評晉薪，累積年資及考核最高

敘薪生活輔導員可達 46,737 元，助理生活輔導員可達 43,399

元。 

2.年終獎金比照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辦理(原則



上為 1.5 個月)。 

3.享有勞保、健保(依勞、健保相關規定辦理)、按月提撥勞工退    

休金（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辦理）。 

招聘方式 面試，每人約 15 分鐘 

檢具文件 1.新進人員甄選資料表。 

2.身分證影本（正、反面）。 

3.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影本(應屆畢業生得於錄取後補送)。 

4.最高學歷在校成績單(應屆畢業生得於錄取後補送)。 

5.最近三個月內核發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書(可於內政部網頁線上

申請，待錄取後繳交)。 

6.其他證明文件，如生活輔導人員專業訓練結訓證書、各類教師教

育學程結訓證書，其他證照證書等，無則免。 

聯絡方式 
參加甄選報名人員，應依序檢齊上述文件於以限時掛號或快捷郵件

寄至本家(屏東市瑞光里香揚巷 1號)或專人於本家上班時間(115

年 05 月 18 日下午 5時前)送至本家收發室，收件人請書寫：「衛生

福利部南區老之家少教科」，並註記：「報名參加兒少服務約用生活

輔導員甄選」，逾期不予受理。 

05 月 20 日下午 2時辦理面試甄選。 

連絡電話 08-7223434 轉 270  少教科李科長 

 


